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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比赛之
法治课教师与法治副校长微课比赛赛制

一、参赛对象与组别 
（一）参赛对象。本次比赛分为中小学法治课教师和法治副校长2个赛道。中小学法治课教师应为专门从事中小学“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课程或其他法治课教学工作的中小学校教师。法治副校长应为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推荐或者委派，经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聘任的法治副校长。在2025年微课比赛全国总决赛中已获得过冠亚季军的选手，不再参加本届比赛。 
（二）组别设置。法治课教师赛道和法治副校长赛道均分别设置为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3个组别。 
二、参赛要求 
（一）内容要求。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进青少年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遵循教育规律，以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为导向，加强正面引导，讲述社会主义法治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价值追求，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讲述法治故事，让宪法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浸润学生心灵，避免简单生硬、警示恐吓宣教方式，切实增强育人实效。要突出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普及青少年在家庭生活、校园学习、社会活动中所必需的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理念、培育法治信仰、强化规则意识，让青少年明白权利义务相统一的道理，学会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尊重他人合法权益。 
（二）形式要求。参赛作品要求为2026年本人原创。小学组时长为12—15分钟，初中、高中（含中职）组时长为14—16分钟。法治课教师须有配套课件、教学设计等资料，法治副校长需有配套课件等资料，格式为Word、PDF或PPT。材料提交后，参赛选手所选主题不得变更，作品内容仅可在原有框架基础上做适当微调，不得大幅更换主题、替换核心事例或重构整体内容。 
（三）其他要求。微课相关资料中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视频、字体和音频等，不得出现与内容无关的商业广告。参赛作品需经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把关，确保方向正确，符合比赛相关要求。 
三、赛程安排 
（一）市级比赛（2026年6月下旬） 
中心校、市直学校、各民办学校推选优秀法治课教师参加市级比赛，并于6月26日前将参赛信息表及参赛作品报送至发规科，发规科将组织专家对各单位报送的选手参赛资格及作品等进行审核评选，并择优遴选各个组别的优秀选手参加省级比赛。法治副校长的推选由教育体育局结合相关部门进行。
（二）省级决赛（2026年7月上旬） 
省教育厅将组建专家评委会对各地、各学校报送的选手参赛资格及作品等进行综合审核评选；并遴选各个组别的1名优秀选手代表参加全国总决赛。 
四、材料报送 
各中心校、市直学校，各民办学校参赛人员信息材料以文件压缩包形式（命名格式：XX2026年微课比赛）于6月26日前发至邮箱：jyjtjfgk@163.com 
文件压缩包内包含： 
1.法治课教师与法治副校长微课比赛参赛信息汇总表（Word版和盖章PDF版各一份）。 
2.参赛视频链接文档（参赛视频自行上传至百度网盘，选择形成永久有效的分享链接，最后将链接复制至此文档）。 
3.参赛视频文字稿。 

4.配套课件、教学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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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比赛之法治课教师微课比赛
参赛信息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中心校/**学校
	序号
	参赛人员
姓名
	参赛作品名称
	性别
	年龄
	参赛组别
	学校
	参赛人员
手机号码

	1
	
	
	
	
	
	
	

	2
	
	
	
	
	
	
	

	3
	
	
	
	
	
	
	


联系人：                      手机号码：


第十一届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比赛之法治副校长微课比赛
参赛信息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序号
	参赛人员
姓名
	参赛作品名称
	性别
	年龄
	参赛组别
	参赛人员
所在单位
	职务
	聘任学校
	参赛人员
手机号码

	1
	
	
	
	
	
	
	
	
	

	2
	
	
	
	
	
	
	
	
	

	3
	
	
	
	
	
	
	
	
	


联系人：                 手机号码：

附件2 

第十一届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比赛之
法治素养能力大赛赛制

一、参赛对象 
法治素养能力大赛面向全市教育系统中小学校开展，参赛选手应为全日制在校生，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 
二、比赛设计 
1.法治素养能力大赛包括主题阐释和即兴应用两个环节，均以个人为单位。 
2.主题阐释时间为4—6分钟，该轮比赛结束后，成绩排名靠前的选手进入即兴应用环节。 
3.即兴应用时间为3—5分钟。本环节专设备赛时段，在随机抽取题目后、正式比赛前安排45分钟备赛时间（可以携带纸质版材料），确保选手充分发挥水平。
本环节选手陈述完毕后，评委将围绕选手抽取的选题，针对性提出1—2个问题，由选手作答。选手回答的内容将作为本环节的一部分进行整体评分。 
三、参赛要求 
（一）内容要求 
1.关于主题阐释。参赛选手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宪法精神与法治内涵，结合自身学习、生活实践经历，从宪法法治热点、身边的案例故事等方面切入，谈对宪法精神、法治原则、法律规定的理解与认识。此环节主要从主题契合度、内容准确性、宪法法治内涵理解的深度、结合实际的贴合度等方面进行评分，而非语言表演技巧。选手应避免空洞化、形式化表达。 
2.关于即兴应用。选手应现场抽取题目，题目由组委会统一命题，为青少年校园、家庭、社会生活中的法治情景案例，要求选手从案例出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解决问题，避免套话、空话，重点考核选手的综合法治素养。 
（二）形式要求 
参赛选手需站立式、脱稿、独立完成，不可使用 PPT、音乐、虚拟背景或视频等多媒体素材，不可使用辅助道具或器材；需使用普通话。 
（三）其他要求 
一经发现并确认参赛选手存在抄袭或者其他违反比赛纪律行为的，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已经获得奖项的，撤销其奖项，并通报其所在单位。 
四、赛程安排 
（一）市级比赛（2026年8月中下旬） 
各中心校、市直学校，各民办学校，广泛动员全体学生积极参与，选拔法治素养高、综合能力强的选手参加市级比赛。 
原则上，同时有初中和小学的中心校、九年一贯制学校报一名初中生和一名小学生参加市级比赛；城区四个中心校直接报两名小学生参加比赛；市直学校报两名学生参加市级比赛 。
教育体育局将组织开展市级现场比赛，组建专家评委会对各单位报送的选手参赛资格及现场表现进行综合审核评选；并选拔各个组别的2名优秀选手代表参加省级决赛。各中心校、市直学校、各民办学校推荐优秀选手参加市级比赛，并于7月31日前将参赛信息表报送至发规科。具体比赛时间、地点等详细安排另行通知。
（二）省级决赛（2026年10月中旬） 
省教育厅将组织开展省级现场决赛，组建专家评委会对各市报送的选手参赛资格、作品及现场表现等进行综合审核评选；并选拔各个组别的1名优秀选手代表参加全国总决赛。详细安排及材料报送等信息另行通知。
除省教育厅选拔报送全国总决赛参赛选手外，青少年普法网设立“网络风采展示”专栏，供学生自主参与比赛。组委会将择优分别遴选出小学、初中、高中、高校（专业）、高校（非专业）五个组别各不超过6名选手，直接参加全国总决赛法治素养能力大赛。通过“网络风采展示”入选全国总决赛的选手列入选手学校所在省相应组别统一管理，不占用省级报送名额。具体事宜由青少年普法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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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法治素养能力大赛参赛信息表

报送单位：（盖章）
	序号
	参赛学生
姓    名
	参赛作品名称
	性别
	年龄
	参赛组别
	学校及年级
	指导教师（限一人）
	指导教师手机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原则上，同时有初中和小学的中心校、九年一贯制学校可报一名初中生和一名小学生参加市级比赛；城区四个中心校可直接报两名小学生参加比赛；市直学校报两名学生参加市级比赛。
